[bookmark: _GoBack]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体育特长生高职单招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学院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规范特长生的招生工作，《关于做好湖南省2025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发〔2024〕271号）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订本招生方案。
一、招生项目与计划
我院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严格按照湖南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计划总数30人。具体各项目计划如下：
	类别
	项目
	具体小项目及性别要求
	计划数

	体育特长生
	篮球
	男子
	4

	
	田径
	男女不限
	5

	
	游泳
	男女不限
	3

	
	跆拳道
	男女不限
	3

	
	武术
	男女不限
	3

	
	羽毛球
	男女不限
	2

	
	乒乓球
	男女不限
	3

	
	足球
	男女不限
	3

	
	啦啦操
	男女不限
	2

	
	网球
	男女不限
	2

	总计划不超30人 




二、报考条件
1.报考我院的体育特长生均须符合我省2025年普通高考（含对口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无伤病，年龄不超过24周岁（2001年1月1日（含）后出生）的人员。
2.取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
3.近四年获得全国比赛前十六名或省级比赛前八名；
4.近四年获得地市级比赛或县区级比赛前六名；
5.具备以上条件之一者均可报考。
三、报考流程
（一）网上报名
1.参加全省单招统一报考，报考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具体报考办法见省教育考试院通知。
2.报考时间：2025年2月18日8:00－2月25日17:00。
3.注意事项：我院体育特长生只录取第一志愿考生，请有意愿的考生在第一志愿学校中填报我院，并确定报考专业。
（二）专项测试申请
1.考生需登录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单招网下载《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特长生专项测试报名表》（见附件1、附件2），并如实填写。
2.报名表填好后，应届普高生或中职生需经所在学校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
3.报名表“照片”位置须粘贴两寸彩色免冠照片，应届普高生或中职生须加盖所在学校公章（骑缝章）。
4.上交报名材料：体育特长生报名材料扫描后请以邮件的方式发送至邮箱:451497009@qq.com，邮件主题及附件文件名均命名为“项目名称+运动员姓名（例：田径+张三）”，报名材料包括：
（1）《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特长生专项测试报名表》；
（2）身份证正反面；
（3）特长项目等级证书（该证书须在国家相关等级综合查询系统可查询，如有证书正在办理中，请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4）竞赛获奖证书；
5.上传材料截止时间：2025年2月22日上午8:00前
四、资格审查
学院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2025年2月27日后，考生可登录“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查询是否具有参加专项测试的资格。考生须对本人报名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如因材料原因造假或因报名材料不完整、不清晰而影响材料审核等所带来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报名材料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考生的测试资格。
审核通过后方可取得体育特长生报考资格，未通过的考生只能报考我校普通类别单招。
五、现场确认
取得特长生报考资格的考生，请于2025年3月8日在我院专项测试开始前，进行现场确认。确认要求：
（一）确认时间：2025年3月8日9:00-15:00
（二）确认地点：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一楼（102）
（三）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请于指定时间来校参加现场确认，现场确认需准备的材料有：
1.两张1寸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2.身份证原件；
3.特长项目等级证书原件；
4.竞赛获奖证书原件；
六、专项测试
1.体育特长生测试地点：学院体育馆、田径场（体育特长生依据项目需要安排具体地点）详细的测试时间、地点及流程请见学院招生网。
2.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持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参加专项测试，否则视为放弃测试资格。
3.特长生各项目测试内容及标准严格按照我院制定的特长生专项测试办法与评分细则执行（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件2）。
4.考生要注意测试期间的安全，建议购买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测试期间因自身原因发生的意外由考生本人负责。
5.测试若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进行，测试时间将在学院招生网另行通知。
七、录取原则
1.体育特长生可选择我院高职单招任意一个招生专业，我院将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同一个招生专业录取体育特长生的人数分别不超过10人。
2.综合成绩计算方式：综合成绩=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专项测试成绩。体育特长生的文化素质成绩与职业技能成绩（即专项测试成绩）占比为1：1，即分别各占300分。
3.录取办法：严格按照专业小项的计划数，根据考生文化素质成绩与职业技能成绩（即专项测试成绩）占比1：1计算出总成绩，依据取得合格资格考生的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录取。
4.在录取过程中，如某专业小项生源不足时，剩余计划可依田径、游泳、跆拳道、羽毛球、足球、篮球顺序进行调剂录取。
5.严禁考生替考代考、服用违禁药品等违规违法行为，如发现以上情况，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八、入校复查
新生入学后3个月内，学院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对新生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优惠资格及相关证明材料等进行复查复核。对复查复核发现的问题，学院将集中研究处理，凡属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于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或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九、监督机制
我院纪检监察室对特长生招生考试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如发现学院特长生招生工作存在违纪违规行为，请直接向我院纪检监察室反映，监督电话：0731-58662805。 
十、联系方式
我院体育特长生招生考试工作由招生部门牵头，具体专项测试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教务处、公共基础课部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联系方式：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0731-58662866
公共基础课部： 0731-073158662817  （体育特长生）
十一、其他事项
1.本方案适用于我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高职单招。
2.考生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考生自备测试所需的相关装备。
3.被录取为我院特长生的考生入校后，将成为学院运动队队员，必须遵守相关训练队管理规定，积极参加日常训练和比赛。若不服从学院统一安排，将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4.本方案解释权属于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如遇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附件：1.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专项
测试报名表
2.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体育特长生专项
测试办法和评分细则 
